
从鄂君启金节看战国持节贸易
摘要：持节贸易是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贸易管理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借以实现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本文以鄂君启金节为切入点，在分析“启节”铭文所反映的贸易管理思想的基础上，讨论战国时期的“玺节”制度、通关手续、市场管理等具体内容。通过对史料的比较分析，借鉴现代贸易经济理论，主要从国家对商业经济的有效管理及持节贸易的经济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为研究古代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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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鄂君启金节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曾进行过如下探讨：郭沫若、谢元震等主要是对启节铭文的解释和补释
；陈伟、许松等前辈主要对启节所反映的税收问题发表了见解
；张中一、张后铨等前辈主要对启节所反映的路线问题进行了考证。他们都客观的评价了“启节”的发现对研究当时历史特别是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但我们更应该重视它的商业价值和意义，即由“启节”所折射出的当时的贸易管理制度。同时，通过对该问题的再思考，不难发现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和战国时期的贸易制度存在传承之处。试简析如下。
一、鄂君启金节
（一）关于鄂君启金节

鄂君启节，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关税凭证，也是我国最早的免税通关凭证，生动直观地展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征税手段。金节分为“车节”和“舟节”两种，其中车节长296厘米，共三枚，铭文相同，共47字；舟节长31厘米，共两枚，铭文相同，计164字，乃楚怀王为贵族鄂君启颁发的免税文书。金节上均有:“见其金节则毋政(征)，毋予浮认；不见其金节则政(征)”、“女(如) 载焉牛羊以出内关,则政於大府, 毋政於关”的铭文。该铭文说明，持金节者鄂君启可以享受免税的特权，并对减免税的体例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1）关于免税期限和免征额的规定。车节和舟节都有“嵗一返”的规定[1]，表明鄂君启返节的时限为一年，即免税的期限为一年。经楚王批准，下年度可继续享受免税特权。这与现行税制中按会计年度审批减免税的规定极其相似。

对于免征的税额，金节铭文上有“屯三舟为一舿，五十舿，嵗一返”。屯，集也。“屯余车其千乘” ，三舟为一舿，五十舿则为一百五十舟，是限制其一次所能行驶的舟数，规定所免的关税是从量定征的。其中舟节中有“屯三舟为一舿，五十一”的规定，即一枚舟节的有效免征额为“五十一”的货物，约合现在1000吨。同理，车节中也有“车五十乘”的规定，即一枚车节的有效免征额为五十辆车的货运量,这也是相当可观的。舟节铭文中有：“如载马牛羊以出内(入)关，则政(征)与大府、毋政(征)于关”，指明贩运的马牛羊等牲畜是由大府征税而不在关口征税。

（2）对免税形式的规定。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各诸侯国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当权者为敛集财富，又实行了“以九赋敛财贿”的制度[2]，“九赋”之一即为“关市之赋”。关税的征收是由司门、司关等机构负责。从鄂君启金节铭文“女(如) 载焉牛羊以出内关,则政於大府, 毋政於关”通意来看，这里免征的应该是过境关税。由于此金节的免税是由楚王直接授权政府执行，可见当时税收制度的缜密和严格，其与我国现行《关税法》中“特定减免”的规定是颇为类似的。
（3）关于禁运物资的规定。金节对于违禁物品运输的规定是相当严格的。车节铭文曰 “毋载金、革、龟、箭”，即金、革、龟、箭等制造兵器、甲胃等军事装备的原材料是禁止贩运的，尤其不能运到与楚国交战的各诸侯国，这与现代海关严格控制军火等违禁物资运输同出一理。
（4）对于金节有效使用的地理范围的界定。鄂君启金节铭文对商队运营的线路作了详尽的规定：舟节记有“ 就□ ，就涢阳， 就彭泽，就枞阳， 就爰陵， 就洮阳，就郴，就木关，就郢”，所至的城邑达十一处之多；车节有“ 就阳丘，就方城，就象禾，就柳棼，就繁阳，就高丘，就下蔡，就居巢，就郢”，到达九处城邑。就，到达也。持有金节的商队，只有沿着水陆两条规定的线路行进，才能获得免税的资格。

此外，由两类节文还可见楚怀王对封君特权的限制相当严格。根据《韩非子·和氏篇》,自楚悼王时起用吴起之法“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三世”指的是父、子、孙三代。如不算父代则只能传两代, 故《韩非子·喻老篇》又言“楚邦之法禄巨再世而收地”。据此可知, 鄂君启与楚怀王的关系只能是叔侄或弟兄或父子。但尽管是这样的至亲, 在国内往来时“舟草”的数量有限, 行期有限制, 载物有限，不能私运武器或牲畜商品, 而且要有通行证才能免税。探究其因，在于楚王室为巩固自己的统治, 不得不防止由特权而引致的内乱的发生。对贵族封君尚且如此，对其他臣庶也就可想而知。
（二）关卡制度形成的必然性
关者,要塞也。《周礼·地官·司徒》曰“关,界上之门”,《说文》曰“关,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门,丝声”。

古代商人进行贸易活动出入关口、要塞时，皆以节作为通关凭证，并且缴纳关税，体现出国家强大的经济管理职能。马克思认为，赋税的出现就是国家存在的一种象征。恩格斯说：“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它是随着国家这一“公共权力”组织的出现而产生的，“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交纳费用--捐税。”[3]从无关到有关，从关市形同虚设的“不征”到“税关”，关卡制度发展到战国有其客观必然性：
（1）关卡的形成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需要。艾斯默格鲁(Acemoglu，2003)指出， 如果统治者能够采取与社会福利一致的行动，那么就可以使得他们在自利性动机的引导下获得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这与掠夺性国家理论是相悖的。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千里而不远”[4]，在贩运贸易中，所获之利必然要通过“关梁之难”方能贩运。所以各诸侯国封建政府乃以关梁为卡，严格各地区、诸侯之间的通商，从而达到治国的目的。
（2）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运作费用需要用关税加以补充。东周之前，关口的职责主要是稽查、督察，维持治安。《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东周以降，工商食官制度瓦解，私人商贾勃兴，国家需要通过税收手段，对手工业和商业进行调整。另外，由于封建割据加剧，国家机构增多，开支增加，只有增加财政收入，才能体现“税收是政府的奶娘”的作用。《墨子·尚贤（中）》说：“收敛关市山林梁泽之利，以实官府”。

二、战国时期的持节贸易

（一）战国时期的玺节制度
节，即節,竹約也[6]。即用竹子进行约束。《周礼·地官·掌节》: “凡通达于天下者, 必有节, 以传辅之”，郑玄注:“必有节, 言远行无有不得节而出者。辅之以传者, 节为信耳, 传说所赍操及所适。”符节，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以及用于各项事务的一种凭证。材质有金、铜、玉、角、竹、木等,用时双方各执一半，相合以验真假。我国的符节制度起源甚早，华夏先民在没有普遍使用文字之前，曾经采取契刻记事的方法来帮助加强记忆，后来发展成将刻有一些特殊符号的竹木作为某种标志或象征，如果再剖分为二，分存两处，就可以用作信物，作为凭证。《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合符釜山”的传说,已经反映出“合符”之意。但作为传达重要政令或作为某种特殊凭证的，以“节”居多，目前能够见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铜节实物为楚国的“鄂君启节”。
（二）战国时期通关手续

所谓“关”就是指一个封建领主领地或国家边界上设立的关卡，即“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7]”。门,在《周礼》中指王都之门及诸侯国国都之门。出入关卡皆须出示凭证, 不同人员持用的凭证不尽相同
, 严禁无证及持用非法证件出入，有“司门”、“司关”专管此事，禁止违禁品外流。《周礼·地官·司门》载“几出入不物,正其货贿。凡财物犯禁者举之”。 郑玄注“正，读为征。征,税也。犯禁,谓商所不资者,举之没人官[8]。”
每当市场开始交易时，人们由规定的市门进入，门口设专人把守。市门、城门、关三者相互配合，外来商人从境外运进货物，司关根据玺节所载通知司门，司门又通知市司。《周礼·司关》: “凡所达货贿者, 则以节传出之”, 郑玄注: “商或取货于民间,无玺节者, 至关, 关为之玺节及传出之, 其有玺节亦为之传, 传如今移过所文书
。”司市、司门、司关互相配合，严禁商品走私。《礼记·王制》对上市的物品有严格的规定：
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
《周礼·司关》载“掌国货之节, 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郑玄说：“自外来者, 则案其节, 而书其货之多少, 通之国门, 国门通之司市。自内出者, 司市为之玺节, 通之国门, 国门通之关门，参相联以检猾商。”

商品运出市场, 要由司市发给“玺节”。《周礼·地官·司市》载“凡通货贿, 以玺节出入之”，又载“货贿用玺节”。郑玄说“玺节者, 今之印章也。”孙诒让曰：“ 盖刻玺为文, 印之竹帛以为节[9]。”故,玺节即为官府颁发的货物通行证[10]。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鄂君启节相当于《周礼》中通货贿所用的玺节。不同的是, “《周礼》中所指的货贿的节, 不是这样具有免税性质的节, 而是证明运输中的货贿并非不正当的物品而已”。他还推测,“鄂君启节大概是这样的东西：它在年初由楚王颁发给鄂君, 其后，每通过十辆车或十艘舟时, 再将一枚归还给关或王的官署[11]。”这个推测符合《掌节》所说“皆有期以反节”的规定。
商品若从官市上运出，则由君王之司市发给玺节，表明该商品已经征过税,可以合法买卖。途经门、关，则验明玺节，同时发给门、关所用的符节，然后予以放行。如果商品不是由市场运出，那么经过门、关时,由门、关发给玺节和符节。故孙治让曰“明玺节容有非司市所授者[9]。”战国楚玺中有“南门出玺” ,汤余惠认为，商贾持有加盖这种印文的玺节，就表示货物已经纳税，可以由南门运出[12]。
（三）战国时期节的功能
《战国策·魏策三 》曰“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人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越王勾践使用计然作为宰相，计然认为“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13]”，说明不仅“征关”是一项治国之策，而且“关税”已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了。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随商品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日益颇繁，兼并剧烈，社会的动荡造成国家财用贫乏，于是统治者就把征收关税作为弥补财政亏空的妙法，增设关卡，提高税率，重征关税。这时的税率已不再是2%了[14]，而是因地而异，连一再提倡低关税的齐国、晋国也无一例外地开始了苛征。如齐国自管仲死后， “逼介之关，暴征其私[15]”。
节，作为治国之策，不仅充分发挥了本身的经济职能，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亦具有社会调节作用。
《周礼·秋官·象胥》载:“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这里的“和亲”指华夏与少数民族的修好活动。到了汉代，特别是通过“关市”的经济渗透，促进汉王朝与匈奴的经济交流，增强其归顺的信心。林幹说:开放关市在刘敬王和亲之约后便实行了[16]。据此笔者臆测，从春秋到汉代，通过关市的调节作用，民族融合是有进一步的加强的。
三、现代贸易许可制度与战国持节贸易的同源性
由上，可以看出现代贸易许可制度与战国的持节贸易的传承之处：

（一）都是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外在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但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通过“节”这种贸易许可，商人从一个关卡进入另一关卡，接受国家行政人员的检查，使经济按序运转。同时，现代的对外贸易同样是需要许可证才能出入海关的。
（二）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在齐国，“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在晋国，采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在宋国，“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17]。”战国时期征收的关税，“虽然只是税收中很小的一部分[18] ”，但确是各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我国每年的关税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其对国家的经济运作的支持可见一斑。
（三）稽查走私的作用
贸易许可制度和关税制度是贸易管制的重要措施。“保护关税同封锁小分队具有同样的力量，他们的目标相同 — 阻止贸易。两者的区别是封锁小分队是国家寻找方法阻止敌人从事贸易；保护关税是国家企图阻止他们自己的人民从事贸易[18]。” “圭币金璋”、“命服命车”等统治阶级官用物品、“宗庙之器”、“牺牲”等祭祀物品和兵器等一律不准在市场上出售，特别是在地区之间的或者诸侯之间贸易时，更是作为禁中之禁的物品。通过持节贸易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控制上述物品在市场上的流通。而对于现代的许可贸易制度方式下，在通关时不缴纳关税也是被视为走私的。

（四）保护特定的产业
凯恩斯说：“用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的进口，国内生产这些货物的产业会或多或少确保国内市场的垄断权[19]。”为了保护农业资源，在战国时期就有规定“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准出售；木不中伐，禽兽鱼鳖不中杀[20]。”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书》附件1A《货物贸易多边协议》中《农业协定》国内支持条款，鼓励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进一步转而采取对生产和贸易扭曲作用尽可能小的措施和政策。符合“绿箱政策”的国家政府采取环境计划和“绿色补贴”，在实施期内可以免除削减承诺。“免除削减承诺”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农业的进口或出口方面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保证我国的利益免受损害。
四、结论

综上所述，节，作为战国时期贸易的通关凭证，可以说是现代对外贸易许可证的雏形。战国时期的持节贸易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演化为现代一套比较完善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在关卡处，需出示“节”才能通关；对于上市的物品，由司市、司门、司关互相配合验明合格，才能入市交易，而且出市时也要由司市发给符节，予以放行。本文从分析鄂君启金节着手，通过对由“启节”铭文所反映出来的贸易管理思想的研究，扩大到对整个战国时期持节贸易概况进行论述。通过研究发现，战国时期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贸易管理制度，而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制度是对战国贸易管理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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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掌节》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


�  东汉末以后,“传”便称做“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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